附件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医药临床□
中医药科研□
中药开发 □
（对应的申报类别□内打√）

江西省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

申报表



省直/市/县（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  报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 作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手    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子 邮 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
二〇二一年五月制
— 2 —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    族
	
	学    历
	
	学    位
	

	职    称
	
	行政职务
	
	身体状况
	

	从事专业及方向
	
	拟培养方向
	

	从事中医药
临床时间
	        年
	从事中医药
研究时间
	      年
	从事中药生产、加工等时间
	     年

	个人简历(包括大学以上学习简历和主要工作简历)

	学习
简历
	年月至年月
	学校
	专业
	学历及学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工作
简历
	年月至年月
	单位
	从事何种工作
	职务及职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所从事专业工作、学习情况
	（专业特长、临床业务能力，学术团体及期刊兼职情况，参加传承、人才培养项目，带教与教学情况情况不超过800字）

	获奖情况及荣誉称号（市厅级及以上）
	

	省部级及以上的课题及科研成果（成果鉴定、发明专利、制定标准等排名前三）

	

	科研情况（市厅级及以上课题）
	
[bookmark: _GoBack]

	学术著作及学术论文（SCI、EI、核心期刊、国级、省级专业期刊），排名前三、通讯作者
	





	培养目标
	（不超过500字）












	培养
计划
（以半
年为
时间
节点）
	起止时间
	培养内容
	阶段性成果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	所在单位推荐意见

	





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	推荐单位审核意见


	





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	省中医药管理局审批意见



（盖章）
年月日




	




（盖章）
年  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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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证明材料目录
	编号
	材料名称
	页码 
	备注

	1
	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申报表一式3份
	
	单独成册

	2
	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技术职务资格证书、聘任书等复印件各一份；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注册证明复印件各一份
	
	按顺序装订成册



	3
	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出生日期、从事中医药工作时间的证明材料
	
	

	4
	奖励情况（科技进步奖、自然科学奖、发明奖等）证明材料复印件
	
	

	5
	省部级及以上的课题证明材料复印件
	
	

	6
	科研情况（市厅级课题）材料复印件
	
	

	7
	发表论文、编著出版学术著作证明材料复印件
	
	

	8
	科研成果（成果鉴定、发明专利、标准等）证明材料复印件
	
	

	9
	荣誉称号（市厅级以上表彰）证明材料复印件
	
	

	10
	专业特长、临床业务能力（临床、科研、产业等贡献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
	
	

	11
	学术团体及期刊兼职证明材料复印件
	
	

	12
	参加传承、人才培养项目证明材料复印件
	
	

	13
	带教与教学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
	
	

	14
	公示情况
	
	

	15
	其它证明材料
	
	


说明：
1.证明材料2-15项用A4纸打印或复印，装订成册。
2.所有证明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的公章，装订成册的材料需要加盖骑缝章。
3.证明材料“科研课题”：反映申报人参加的科研课题的名称、来源、立项、结题等情况。若课题为与他人合作完成的，市厅级的在排序中申报人不是前三位的不列入；省级在排序中不是列前五位的不列入。（附科技项目合同书/任务书、验收证书/结题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）。
4.证明材料“科研成果”：反映申报人取得科技成果奖励的名称、等级及其成果被应用的情况（如成果鉴定、发明专利、制定标准等）。若成果为与他人共同获得的，市厅级的在排序中申报人不是前三位的不列入；省级在排序中不是列前五位的不列入。取得科技成果奖励、发明专利须注明排序（附科技成果鉴定证书、发明专利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）。
5.证明材料“学术著作”：要求提供封面、封底、版权页及编者、著者的排序、贡献等相关材料复印件。
6.证明材料“荣誉称号”：反映申报人获得的市厅级以上政府表彰，要求提供荣誉称号、等级、获得时间、授予单位（附荣誉证书或相关文件等证明材料）。
7.证明材料 “学术团体及期刊兼职证明材料”：反映申报人参与地市级以上专业学术团体的社会活动情况、在上述团体及学术期刊中的兼职及起止时间（附聘任书或相关文件等证明材料）。


